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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党字〔2017〕96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职员职级晋升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 

为进一步加强职员队伍建设，现将 2017 年职员职级晋升工

作的有关安排通知如下。  

一、工作原则  

坚持标准，客观评价，注重实绩，择优聘任。  

二、申报对象及岗位  

可申报的职级岗位：四级、五级、六级、七级、八级。 

申报四级职员岗位按《东北大学三级、四级职员岗位聘任实

施办法》（东大党字〔2015〕47 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申报五级及以下职员岗位者须是 2017 年 1 月 1 日学校在册

的六级及以下职员，且在党务、行政等管理岗位工作满 2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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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五级及以下职员岗位申报条件  

（一）符合《东北大学职员岗位聘任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东大党

字〔2007〕39 号）的基本聘任条件中第一条和第二条。  

（二）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均在称职或合格以上。  

（三）申报各级职员岗位还须具备下列相应条件：  

八级职员岗位：任九级职员 2年以上。熟悉本职工作，全面

了解有关政策、制度、规定，能够草拟一般性文件和工作总结，

具备独立工作能力。 

七级职员岗位：现任八级职员，任副科级或中级专业技术职

务 10 年以上。有一定的政策水平，能够制定工作计划，熟练起

草文件和工作总结，具备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。  

六级职员岗位：现任七级职员，任正科级 10 年以上或任副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5 年以上，年龄 50 周岁以上。熟悉有关政策、

制度、规定，有相当的政策水平，具备一定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调

研能力，有较好的文字能力，在本单位能起到重要的参谋助手作

用。 

五级职员岗位：现任六级职员，任副处级 10 年以上，年龄

50 周岁以上。有较高的政策水平，具备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

调研能力，能够承担起对下级业务指导、监督检查的任务。 

（四）任现职以来获得过校级以上荣誉称号或近三年年度考

核获得过优秀的职员，所在单位获得过校级以上荣誉称号的领导

职务岗位职员，学校派出到艰苦地区挂职且取得突出业绩的职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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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。  

四、五级及以下职员岗位聘任程序  

（一）下发职员职级晋升工作文件。 

（二）申报人员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填报相关材料，报单

位职员聘任工作小组。 

（三）各单位职员聘任工作小组会同党委组织部、人事处对

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查。 

（四）各单位职员聘任工作小组对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进

行考核，提出推荐意见。 

（五）学校职员考核评价小组审核各单位推荐人选，组织综

合考评。 

（六）根据综合考评意见，结合职员队伍建设的总体需要，

对推荐人选进行审议并提出聘任意见。其中，六级以上职员岗位

拟聘人选由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。 

（七）对拟聘人选进行公示。 

（八）下发聘任文件。 

五、相关说明  

（一）申报四级职员岗位所涉及的年龄、任职时间等均截至

2017 年 11 月 30 日。经研究，四级职员采用听取本人述职后推

荐的方式进行，具体安排详见《2017 年度职员职级晋升工作的

有关说明》。 

四级职员拟聘人选经党委常委会讨论后，报教育部人事司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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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同意。聘任时间自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之日算起。 

（二）申报五级及以下职员岗位所涉及的年龄、任职时间均

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聘任时间从 2017 年 1 月 1 日算起。 

（三）五、六、七级职员岗位，符合申报条件人数 4 人以下

的单位可报 1人，5人以上可报 2人（须排序）；八级职员岗位，

符合申报条件人数4人以下的单位可报2人，5人以上可报3人，

均须排序。 

（四）比照职员管理的人员按照本通知执行。 

（五）相关文件和其他未尽事宜可参看《东北大学职员岗位

聘任办法（试行）》。 

六、有关要求 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做好政策宣讲，认真审

核材料，严格把关，保证职员职级晋升工作按时顺利完成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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